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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C_E5_85_B3_E4_c47_80510.htm 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注册

资产评估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评

协[2005]90号）的规定，北京注协将进行二○○五年度第四批

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审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注册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注册资产评估师全国统

一考试全科成绩合格或者经依法认定； 2、年龄在65周岁以下

； 3、专职在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资产评估业务； 4、初次申请

注册之日前5年内在资产评估机构专职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累

计24个月以上，重新申请注册不受此限； 5、已接受中评协或

地方协会组织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岗前培训，并考核合格； 二

、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1、不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2、因受刑事处罚，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

年的； 3、被认定为终身禁入资产评估行业的； 4、因在财务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企业管理或者其他经济管理工作

中受行政处罚，自被行政处罚之日起不满2年的； 5、被吊销

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的，自吊销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之日起

不满3年的（不含受刑事处罚情形）； 6、在申报注册过程中

有弄虚作假行为未被批准注册或被撤销注册的，自不予批准

注册或撤销注册之日起不满3年的； 7、不履行《中国资产评

估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的； 8、其他不予注册的情形。 三

、申请注册应提交下列材料： 1、《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申

请表》； 2、注册资产评估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明或



认定批准文件（原件核对，上报复印件）； 3、注册申请人

与所在资产评估机构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复印件； 4、社会

人才交流机构出具的注册申请人人事档案存放证明复印件或

者劳动、人事部门出具的退休证明复印件。属农业户口的，

应当提交户口复印件（原件核对，上报复印件）； 5、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的注册申请人符合应具备条件中第4项规定的证

明和参与资产评估项目清单； 6、由2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记

录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出具的注册申请人专职从事资产评估业

务时间的证明； 7、注册申请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最高学历

证书复印件、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的复印件。（原件核对，上

报复印件）。 四、申请注册时间： 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应将符合注册条件人员的申请材料，于2005年12

月1日至2日，12月5日至7日报送北京注协注册部。 五、申请

注册应注意的事项： 1、每人申请材料均需一式两份，贴足

照片后，另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背面写上机构名称和姓名

）； 2、为确保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录入、汇总工作，

请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严格按照规定时间上报材

料； 3、为及时在网上确认会员信息，尚未将会员关系转到

北京注协的非执业会员，必须先办理非执业会员转会手续，

并完成网上转会手续后才能申请注册，否则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无法确认； 4、凡属非执业会员申请资产评估师注册时，

需交回非执业会员证书； 5、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

构必须认真填报申请材料，对于材料不全、填写不清的材料

不予受理； 6、对在申报注册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北京

注协将严格按照《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二ОО五年十一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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